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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院政〔2021〕37 号 

 

 

各部门、单位： 

《石家庄学院教授为本科生授课管理办法》已经学校校长办

公会会议研究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石家庄学院 

2021 年 6月 2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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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精神和《教育部关于加快建

设高水平本科教育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能力的意见》（教高[2018]2 

号）文件要求，落实教授为本科生上课制度，实现教授全员为本

科生上课，提高本科教学质量，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教授（含副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是学校的基本教学制

度，承担本科教学任务是学校教师聘任的基本条件，教学工作是

教师工作考核的重要内容。 

第三条 本规定所指“教授”指取得教授、副教授专业技术资

格，且经学校岗位聘用规定程序，聘用至教师系列专业技术岗位

上的人员，以及享受教授、副教授工资福利待遇的教师。 

第四条 本办法所指“课程”为石家庄学院本科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所列通识教育课程、专业教育课程、专业方向课程中的讲授

及实验实训课程，不包括专题讲座、指导毕业设计（论文）或专

业实习等实践教学环节。 

第二章  职责要求 

第五条 教授每学年须独立讲授至少1门2学分本科生课程或

联合上课实际累计不少于 32 学时；非教学单位的教授每学年至少

为本科生讲授 16 学时以上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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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条 教授应率先做好课程思政建设，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鼓励教授主讲通识教育课程和专业核心课程。 

第七条 鼓励教授把最新科研成果融入本科教学，将科研资源

转化为教学资源，丰富课程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发挥典型、榜

样作用。 

第八条 鼓励各类高层次人才承担新生导学、专业导论、学科

前沿、通识教育等课程，激发学生专业兴趣和学习动力。 

第九条 教学单位的教授除应完成本办法第五条所规定的授

课任务以外，还应承担其它本科教学任务，包括专业和课程建设、

教学研究、指导毕业设计（论文）、指导学科竞赛及创新创业项

目、指导实习实践等。上述教学任务可计入教师业绩，但不能替

代课程教学。 

第三章  实施办法 

第十条 教务处会同人事处、各教学单位负责教授授课的管理、

考核与评价工作。 

第十一条 各教学单位在安排教学任务时，应优先保证教授的

本科教学任务，课程主讲教授不得只挂名不授课。 

第十二条 相关部门要切实做好教学辅助和服务工作，为教授

授课创造良好条件，保证教授专心授课。 

第十三条 教授授课可根据课程教学需要配备助教，鼓励青年

教师、研究生从事助教工作。 

第十四条 因特殊情况（如出国访问、进修、挂职、健康原因

等）确实无法为本科生授课的，需履行审批程序。由本人提出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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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申请，分别经所在单位、教务处审核后，报分管教学校长批准。

申请暂停授课时长不得超过一个学年。 

第十五条 教授授课工作量以教务管理系统及“国家数据平台”

监测数据为准。 

第十六条 学校定期开展教学质量调查，对于教学效果较差、

学生反映较大的教师，根据有关规定做相应处理。 

第四章  考核方式 

第十七条 教授承担本科教学情况将作为岗位聘用、考核的必

要条件。无故不承担本科课程的教授，一年内不得推荐申报各类

项目及奖励，并相应扣减奖励性绩效（校内津贴部分）。 

第十八条 教授为本科生授课比例将列入各教学单位年度考

核内容，作为学校的考核依据。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九条 鼓励其他系列高级职称教师为本科生授课，并可参

照本办法执行。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 2021-2022 学年度开始执行，由教务处负

责解释。 

 

 

 

石家庄学院办公室                     2021 年 6月 25 日印发 


